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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刑事庭具有參考價值裁判要旨 

110 年 12 月 

一、110 年度台上字第 5687 號（裁判書全文） 

刑法第 222 條的加重強制性交罪，既以犯同法第 221 條之

罪為基本構成要件，自仍須以「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

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為前

提。立法者在「違反其意願」之前，例示「強暴、脅迫、恐

嚇、催眠術」等方法，也就是對被害人施以不論「物理上」

或「心理上」的強制或限制意願之行為，不一定為有形的

強制力，祇要是足以證明違反被害人意願的方法，即構成

本罪。本罪的重點在違反意願的「方法」，而所以要證明

有違反意願的方法，其實正是要保護人民不會因為無端的

指控而入罪。蓋性侵案件實務，不乏別有動機的被害者，

例如：因為以為找到如意郎君，但發現竟然被當作一夜情

對象而怒告者；也有因為逃家與網友同居，怕家人責罵而

反控男友性侵者；還有為順利取得監護權唆使孩童指證爸

爸性侵者；更有兩小無猜，但女孩或男孩迫於家長的壓力，

而指控對方違反其意願性侵者。而證明有無違反被害人意

願而為性交，必須行為人有施以如何強制或限制的具體行

為，或至少有利用既存的強制狀態，不論是對被害人形成

物理上或心理上的強制狀態均屬之。另自法益保護角度而

言，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除了保護「性自主決定權」外，

另保護「兒少身心健康發展權」，亦即對於特定年齡的兒

少，不論其有無意願的決定權，一律加以保護，此所以刑

法第 227 條僅以「年齡」作為構成要件的原因所在，未必

得一概以合意性交視之。從而，刑法第 222 條第 1 項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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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對未滿 14 歲之男女犯之者」的加重條件，於判斷行為

人是否對之施以上述違反其意願之方法，更應該兼顧此等

年齡之被害人，因其尚無行為或屬限制行為能力人，對於

行為人所施以或營造的強制狀態忍受力，勢較一般具完全

行為能力之成年人為低，始符常情。 

上訴人自陳在堤防停車撫摸及以口舌吸吮 B 男陰莖，均未

詢問其意見等情，自有違反 B男之意願。以 C男、A男、B

男均為未滿 14 歲之人，上訴人利用其等心智未成熟，對於

上訴人在車內或刻意均將之載往夜晚的堤防，僅能與上訴

人獨處，難以向外求援之情狀，對於上訴人突如其來的撫

摸性器、口交，C男、A 男有以言詞或舉動表示拒絕，或 B

男因而驚嚇過度、不知所措及畏懼如抗拒恐遭毆打等不利

之情，已對其等造成心理上的強制狀態，只能屈從上訴人

之要求，足認上訴人確有施以違反其等意願之方法而為性

交。原判決既已認定上訴人有如前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

而為性交，即與原判決所贅引之本院 97 年度第 5 次及 99

年度第 7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無涉。 

參考法條：刑法第 222 條第 1項第 2款。 

 

二、110 年度台非字第 161 號（裁判書全文） 

法律之解釋，始於文義解釋，終亦不能超過其可能之文義，

若法文之文意明確，無複數解釋可能性時，即僅能為文義

解釋。刑法第 361 條規定：「對於公務機關之電腦或其相

關設備犯前三條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依其文

義，行為客體為公務機關電腦，或其內之電磁紀錄。並無

文意不明確情形，應無另尋求立法解釋之必要。以刑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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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 條之無故取得他人電腦之電磁紀錄，致生損害於公眾

或他人為例，其侵害之對象如為公務機關電腦，並因而取

得該電腦內之電磁紀錄，即應成立刑法第 361 條之罪，不

以電磁紀錄之內容與「國家機密」有關者為限。本院前述

裁判援用刑法第 361 條之立法說明，認為取得之電磁紀錄

須與「國家機密」有關，已逾越法文文意，限縮法律所未

規定之範疇。況所稱「國家機密」倘指經依國家機密保護

法核定之國家機密，則非屬國家機密但屬「一般公務機密」

之電磁紀錄被侵害時，即不能適用刑法第 361 條，而僅能

以刑法第 358 條至第 360 條論罪，甚或不能論罪，於法律

規範本旨，應屬有違。 

依法律體系，刑法第 2編第 36章「妨害電腦使用罪」，係

依其保護（侵害）對象之不同，分為個人（他人）之電腦

（刑法第 358 條至第 360 條，下稱個人電腦）與公務機關

電腦（刑法第 361 條）二類，其餘規範之要件並無不同。

亦即，刑法第 361 條係以借犯第 358 條至第 360 條之罪，

但以公務機關電腦取代個人電腦，作為其犯罪之構成要件，

並以所借之罪之基準刑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為其法定本刑，

而屬於借罪又借刑之雙層式立法方式。換言之，公務機關

電腦或個人電腦內之電磁紀錄，其公私屬性、重要與否，

或有無保護必要等，容或不同，但於刑法第 361 條，除要

求須係公務機關電腦外，並無作不同解釋之餘地。此由行

政院、司法院會銜提案增訂刑法第 361 條之立法說明謂：

「二、由於公務機關之電腦系統如被入侵往往造成國家機

密外洩，有危及國家安全之虞，最近駭客入侵我國政府機

關之網站即為一例。故建議參採美國聯邦法典……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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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別入侵政府之電腦系統與一般個人使用之電腦系統之處

罰，對入侵公務機關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犯行加重刑度，

以適當保護公務機關之資訊安全，並與國際立法接軌。至

於入侵金融機構電腦之行為，現行刑法第 339 條之 3……

已有規範，毋庸於本章重複規範」等語（見立法院公報第

92 卷第 29 期第 145、146 頁），亦可印證刑法第 361 條與

第 358 條至第 360 條規定，所不同者，僅在公務機關電腦

與個人電腦之區別，無關其等電磁紀錄之內容是否與國家

機密有關。至於刑法第 361 條之加重規定，或在突顯公務

機關電腦系統應受保護之重要性，或如前述立法說明所載，

係因適有我國政府機關電腦被駭之背景，與電磁紀錄內含

國家機密與否無關。 

參考法條：刑法第 361 條。 

          <本案經徵詢程序各庭法律見解一致> 

 

三、110 年度台非字第 172 號（裁判書全文） 

刑事實體法所稱之物、財物、動產或賄賂（例如刑法第 38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之違禁物及犯罪物、第 121 條之公務員

收受賄賂、第 175 條之放火或失火燒燬物、第 266 條第 1

項之賭博財物、第 320 條第 1 項之竊取動產、第 325 條第

1 項之搶奪動產、第 328 條第 1 項之強盜取物、第 333 條

第 2 項之準海盜掠奪財物、第 339 條第 1 項之詐欺使人將

物交付、第 346 條第 1 項之恐嚇使人將物交付、第 349 條

之收受贓物等），其概念相類或內涵重疊，然均有別於刑

法（指廣義刑法）上所稱之不正或不法利益（例如刑法第

121 條之公務員收受不正利益、第 328 條第 2 項之強盜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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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上不法利益、第 339 條第 2 項之詐欺得財產上不法利

益、第 346 條第 2 項之恐嚇得財產上不法利益等）。再貪

污治罪條例之收受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分別係以賄賂或不

正利益為公務員所收受之客體，兩者互異，且係平行分立

之構成要件要素。所謂「賄賂」，指金錢或可以金錢計算

其價值之有形財物；所謂「不正利益」，則指賄賂以外足

以供人需要或滿足人慾望之一切有形或無形利益。而犯同

條例第 4 條至第 6 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且如有所得，

同條例第 8 條第 2 項前段既僅明文規定「並自動繳交全部

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而不及於「不正利益」，則

行為人犯同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對於違背職務行為收

受賄賂及不正利益罪，在偵查中自白，並自動將其收受之

全部所得賄賂（即財物）繳交扣案者，不論其所得之不法

利益已否繳交，均應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此外，刑罰及

沒收均屬刑事法律對於犯罪或不法行為之反應，在沒收之

脈絡下，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財）物

（均含動產與不動產）、財產上（有形與無形或積極與消

極）利益及其孳息，皆應澈底剝奪而予以宣告沒收，此與

上揭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減刑規定，彼此之規範目的

及效果互殊，本即併行不悖。 

原確定判決既認定被告就本件被訴對於違背職務行為收受

上揭賄賂及不正利益之犯行，業於偵查中自白不諱，並將

其所收受之財物即賄賂 6 萬 2,000 元全數繳交扣案，則被

告前揭所為已符合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關於「在

偵查中自白，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減輕其

刑」之要件，而應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乃原確定判決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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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被告並未一併將其所收受價值 5,000 元餐飲招待不正利

益繳回，不符上開減刑規定關於「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

之要件，而無從適用該規定減輕其刑云云，核係就該等有

利於被告之減刑規定，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要件，其理由

矛盾致適用法條錯誤，而影響於判決之結果，依上述說明，

自屬判決違背法令。 

參考法條：貪污治罪條例第 8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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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上字第 5687 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110 年 12 月 23 日 

裁判案由：妨害性自主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台上字第5687號 

上 訴 人 曾國慶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中華民國110年8月19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10 年度原侵上更一字 

第1號，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08 年度偵字第10319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 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 

    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 

    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 

    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 

    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之 

    職權，認定上訴人曾國慶有其事實欄所載，分別對告訴人 C 

    男（代號00000-0000000，民國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 

    卷）、A 男（代號00000-0000000，00年00月生，真實姓名年 

    籍詳卷）、B 男（代號00000-0000000，00年00月生，真實姓 

    名年籍詳卷）為強制性交，共計3 次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 

    關於此部分論處上訴人犯刑法第222 條第1項第2款之對未滿 

    14歲男子強制性交合計3 罪刑部分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就此 

    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並就所處有期徒刑，另定應執行有期 

    徒刑10年。核其所為之論斷，俱有卷內證據資料可資覆按， 

    從形式上觀察，並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法情形存在。 

三、上訴人上訴意旨略以： 

（一）原判決係以C 男之單一指述，以及非屬適格補強證據之證 

      人甲男（代號00000-0000000000，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之 

      證述；以A男之指述、A男與甲男間之臉書Messenger 對話 

      紀錄截圖及證人甲男之證述；以B 男之指訴，並無其他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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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證據足以佐證B男所述與事實相符，逕認上訴人分別對C 

      男、A男及B男為強制性交犯行，有適用證據法則不當之違 

      法。 

（二）原判決參酌最高法院97年度第5 次及99年度第7 次刑事庭 

      會議決議意旨，認為被害人如為7 歲以上未滿14歲者，倘 

      被告未徵得被害人之同意而對其為猥褻或性交行為，自屬 

      刑法第221 條所稱「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並進 

      而認定上訴人對未滿14歲之A男、B男、C 男為性交行為時 

      ，既未徵得其等同意，應成立刑法第222 條第1項第2款之 

      對未滿14歲男子為強制性交罪，有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之違 

      誤。 

（三）A 男於警詢、偵訊及第一審審理時均證稱：其有向上訴人 

      提議去「麥當勞」用餐，上訴人事後有與其同去「麥當勞 

      」吃薯條，以及其應上訴人之要求用手撫摸上訴人性器官 

      。上訴人未有強制行為，其當時係愣住不知如何反抗，而 

      未以口頭或動作拒絕上訴人；B 男於第一審審理時證述： 

      其對上訴人口交、吸吮生殖器的過程中心裡害怕、但未對 

      上訴人表示不願意；C 男於第一審審理時證述：其吸吮上 

      訴人乳頭、未以言詞向上訴人表示不願意、委婉答應上訴 

      人對其口交各等語，均足證上訴人未對A男、B男、C 男以 

      違反其等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行為。原判決不採上述有利 

      於上訴人之證據，並未說明理由，有理由不備之違法。 

四、本院按： 

（一）證據之取捨、證明力之判斷及事實之認定，係屬事實審法 

      法得裁量判斷之職權，此項職權之行使，倘未違背客觀存 

      在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亦無明顯濫用裁量權之情事， 

      即無違法可言。又事實審法院認定事實，非悉以直接證據 

      為限，其綜合調查所得之各項直接證據及間接證據，本於 

      合理之推論而為判斷，仍係適法之職權行使。 

（二）刑法第222條的加重強制性交罪，既以犯同法第221條之罪 

      為基本構成要件，自仍須以「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 

      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為前提 

      。立法者在「違反其意願」之前，例示「強暴、脅迫、恐 

      嚇、催眠術」等方法，也就是對被害人施以不論「物理上 

      」或「心理上」的強制或限制意願之行為，不一定為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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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強制力，祇要是足以證明違反被害人的意願的方法，即 

      構成本罪。本罪的重點在違反意願的「方法」，而所以要 

      證明有違反意願的方法，其實正是要保護人民不會因為無 

      端的指控而入罪。蓋性侵案件實務，不乏別有動機的被害 

      者，例如：因為以為找到如意郎君，但發現竟然被當作一 

      夜情對象而怒告者；也有因為逃家與網友同居，怕家人責 

      罵而反控男友性侵者；還有為順利取得監護權唆使孩童指 

      證爸爸性侵者；更有兩小無猜，但女孩或男孩迫於家長的 

      壓力，而指控對方違反其意願性侵者。而證明有無違反被 

      害人意願而為性交，必須行為人有施以如何強制或限制的 

      具體行為，或至少有利用既存的強制狀態，不論是對被害 

      人形成物理上或心理上的強制狀態均屬之。另自法益保護 

      角度而言，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除了保護「性自主決定權 

      」外，另保護「兒少身心健康發展權」，亦即對於特定年 

      齡的兒少，不論其有無意願的決定權，一律加以保護，此 

      所以刑法第227 條僅以「年齡」作為構成要件的原因所在 

      ，未必得一概以合意性交視之。從而，刑法第222條第1項 

      第2 款「對未滿14歲之男女犯之者」的加重條件，於判斷 

      行為人是否對之施以上述違反其意願之方法，更應該兼顧 

      此等年齡之被害人，因其尚無行為或屬限制行為能力人， 

      對於行為人所施以或營造的強制狀態忍受力，勢較一般具 

      完全行為能力之成年人為低，始符常情。 

（三）原判決已說明：依據上訴人自承，以及證人C男、A男、 B 

      男之指證，足認上訴人確有與其等為性交犯行，以及知悉 

      其等均為未滿14歲之人。另參酌C 男於偵訊時證稱：上訴 

      人在堤防將其褲子脫掉，手摸其生殖器，也要求舔生殖器 

      ，在其表示拒絕之下，上訴人仍舔其生殖器，上訴人並有 

      用嘴巴含其生殖器，其有手推上訴人以表達拒絕；於第一 

      審審理時證稱：我當時不太願意跟上訴人做撫摸陰莖、口 

      舌吸吮陰莖等事，我沒有講，但我有反抗、有推他，當時 

      心裡感到害怕等語。又證人A 男於偵訊時證稱：上訴人做 

      這些事之前沒有問過其意願就直接摸上來，其有說不要， 

      但上訴人仍然繼續，其當時沒有把他推開是因為嚇到了， 

      站著不知所措，雖在想要怎麼逃跑，但上訴人那麼壯不敢 

      推他；於第一審審理時證稱：上訴人在車上先在褲子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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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其性器官，又把手伸進去隔著內褲摸其性器官，沒有先 

      詢問其意見或是徵求同意，下車後其等往堤防走，上訴人 

      未經其同意就直接脫其內、外褲，其當時傻住，上訴人蹲 

      下來對其口交並自己打手槍及射精，口交到一半時，其有 

      說會痛，不要弄等語。再證人B 男於偵訊時證稱：其搭上 

      訴人車之後，上訴人用手摸其下體，其有說不要，上訴人 

      仍繼續摸，晚上載到河堤旁邊停車，在堤防上面，上訴人 

      脫其及自己內褲，上訴人沒有問意見，其雖未言語或其他 

      動作表示拒絕，但其心裡是不同意；於第一審審理時證稱 

      ：上訴人摸其生殖器，其會害怕，但我不敢跟上訴人說， 

      從下車後到堤防那邊對其所做的事，都沒有徵詢其意見， 

      其會害怕，心裡不願意，但當時怕遭上訴人毆打，所以沒 

      有說不願意等語。並佐以甲男於警詢、偵訊中證稱：A 男 

      回來後，我感覺他怪怪的，臉色是驚恐的，和他平時說話 

      的樣子有點不一樣等語。且原判決載敘：甲男就A 男轉述 

      時，其異於尋常之驚恐反應，屬甲男親自見聞被害人A 男 

      之心理狀態，並非單純轉述A 男遭上訴人性侵害過程，性 

      質上並非累積證據，而屬情況證據（間接證據），且A 男 

      在車上遭上訴人撫摸其生殖器時，即當場以手機傳送訊息 

      給甲男，有其臉書Messenger 對話紀錄截圖，其上記載： 

      「（ 11月3 日下午7：25）A 男：『幹』、『他媽的一直摸 

      我的小雞雞』、『 欸欸欸欸欸』」等情可證，足以據為 A 

      男上述指證屬實的補強證據等旨，並非甲男臆測之詞。至 

      C男雖係於案發2年後始轉知甲男，原判決亦敘明係因甲男 

      主動向C男提及A男遭上訴人性侵，C 男始透露此情，而此 

      種不願主動自揭瘡疤之心理狀態，在性侵被害人的心態與 

      常情相符，而認C 男證言可信為真；上訴人自陳在堤防停 

      車撫摸及以口舌吸吮B 男陰莖，均未詢問其意見等情，自 

      有違反B男之意願。以C男、A男、B男均為未滿14歲之人， 

      上訴人利用其等心智未成熟，對於上訴人在車內或刻意均 

      將之載往夜晚的堤防，僅能與上訴人獨處，難以向外求援 

      之情狀，對於上訴人突如其來的撫摸性器、口交，C男、A 

      男有以言詞或舉動表示拒絕，或B 男因而驚嚇過度、不知 

      所措及畏懼如抗拒恐遭毆打等不利之情，已對其等造成心 

      理上的強制狀態，只能屈從上訴人之要求，足認上訴人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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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施以違反其等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原判決既已認定上 

      訴人有如前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即與原判決 

      所贅引之本院97年度第5次及99年度第7次刑事庭會議決議 

      意旨無涉。原判決所為論斷，尚與經驗、論理法則無違， 

      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 

（四）至上訴意旨另指A 男於事後有與上訴人一起前往速食店用 

      餐；且A 男、C 男、B 男均不知反抗、未以言詞向上訴人 

      表示不願意等節。惟查A 男於第一審審理時證稱：「 因為 

      事前已講好，當時不知道該怎麼辦，想說去麥當勞，趁機 

      出來打個電話求救一下」、「 在麥當勞有出來接朋友電話 

      ，有偷偷跟朋友講，我朋友以為我在開玩笑，沒當一回事 

      。朋友說他不能來載我」、「 因為我家有點遠，其他人也 

      不能來載我，所以我只能讓他（指上訴人）載我回去」等 

      語（參見第一審卷第156、157頁），足認A 男係出於無奈 

      ，更為自身安全，而勉強配合上訴人；C男、A男及B 男於 

      過程中不為反抗或有時未以言詞拒絕等情，係其等年紀尚 

      輕，對上訴人突如其來之行為，因驚恐、緊張而不知如何 

      應變，或應變能力有所不足所致，尚難據為有利上訴人之 

      認定，原判決就此未贅為說明，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難 

      謂有理由不備之違法。 

五、綜上所述，本件上訴意旨，係徒憑己見，或就原審採證認事 

    職權之適法行使，以及原判決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漫事爭 

    論，或就顯然無影響於判決結果之枝節事項為指摘，顯與法 

    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依首述 

    說明，應認本件上訴均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又 

    本件既以上訴不合法予以駁回，上訴意旨另請求從輕量刑及 

    酌定應執行刑，本院無從審酌，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2    月    23    日 

                  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  李  錦  樑 

                                  法  官  蔡  彩  貞 

                                  法  官  林  孟  宜 

                                  法  官  吳  淑  惠 

                                  法  官  錢  建  榮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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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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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非字第 161 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110 年 12 月 02 日 

裁判案由：妨害電腦使用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台非字第161號 

上 訴 人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 

被   告 廖嘉雯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電腦使用案件，對於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 

院中華民國110年3月9日第二審確定判決（109年度上訴字第1186 

號），認為違背法令，提起非常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違背法令部分撤銷。 

    理  由 

壹、非常上訴理由稱： 

  一、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者，其判決當然為違背法令 

      ，刑事訴訟法第378 條定有明文。又非常上訴，乃對於審 

      判違背法令之確定判決所設之非常救濟程序，以統一法令 

      之適用為主要目的。雖必原判決不利於被告，經另行判決 

      ；或撤銷後由原審法院更為審判者，其效力始及於被告。 

      此與通常上訴旨在糾正違法判決，使臻合法妥適之個案救 

      濟者有別。又刑事訴訟法第441 條對於非常上訴係採便宜 

      主義，規定「得」提起，非「應」提起。故是否提起，應 

      依據非常上訴制度之本旨，衡酌人權之保障、判決違法之 

      情形及訴訟制度之功能等因素，為考量之依據。除與統一 

      適用法令有關；或該判決不利於被告，非予救濟，不足以 

      保障人權者外，倘原判決尚非不利於被告，但涉及統一適 

      用法令，即有提起非常上訴之必要性。所謂與統一適用法 

      令有關，係指涉及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之重要性者而言。 

      詳言之，即所涉及之法律問題意義重大而有加以闡釋之必 

      要，或對法之續造有重要意義者，始克相當。本案原判決 

      尚非不利於被告，但涉及如下所述之統一適用法令重要性 

      。 

  二、本件被告廖嘉雯因妨害電腦使用案件，經臺灣嘉義地方法 

      院以109年度訴字第213號判決「廖嘉雯共同犯無故取得公 

      務機關電腦之電磁紀錄罪，處有期徒刑6 月」， 嗣被告上 

      訴後，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以109 年度上訴字第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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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刑事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改判「原判決撤銷，本件 

      公訴不受理 」，其理由為「曾茂恩之入出境資料，並未依 

      國家機密保護法之法定程序核定為機密等級，非屬國家機 

      密，被告透過陳賜高利用不知情之移民署嘉義縣專勤隊汪 

      哲宇專員，使用移民署嘉義縣專勤隊之公務電腦設備，查 

      詢曾茂恩之入出境資料之事實，尚與刑法第361 條之規定 

      不符，無從依刑法第361 條規定論處，至多僅成立刑法第 

      359條之無故取得他人電腦電磁紀錄罪，依同法第363條之 

      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本件被害機關移民署嘉義縣專勤 

      隊並未提出告訴，本件既未經合法告訴，應依刑事訴訟法 

      第303條第3款規定，逕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然查： 

    ㈠按刑法第361 條規定 ：「對於公務機關之電腦或其相關設 

      備犯前3條之罪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 。」屬於借罪借刑 

      雙層式簡略立法之一種，係以借犯刑法第358條至第360條 

      各條之原罪，再加上對於公務機關之電腦或其相關設備為 

      行為客體犯罪之構成條件而成，並借原罪之基準刑以加重 

      其刑至2分之1為其法定本刑。此與單層式借刑之立法例， 

      如刑法第320條第2項、第339條第2項等規定，均屬於獨立 

      之犯罪類型。故於借罪後，因其罪之構成條件已具備，而 

      與原罪脫離，並為刑法分則加重之獨立罪名（最高法院97 

      年度台非字第285 號、99年度台上字第6306號判決意旨參 

      照）。 

    ㈡民國92年6月25日增訂刑法第361條之立法理由敘明：「由 

      於公務機關之電腦系統如被入侵，往往造成國家機密外洩 

      ，有危及國家安全之虞，因此對入侵公務機關電腦或其相 

      關設備之犯行，加重刑度，以適當保護公務機關之資訊安 

      全，並與國際立法接軌。本條所稱公務機關，係指『電腦 

      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所定之公務機關」。而84年8 

      月11日修正公布之「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第6 

      款規定：「公務機關：指依法行使公權力之中央或地方機 

      關」；嗣於99年5 月26日修正公布，法規名稱修訂為「個 

      人資料保護法」，並於第2條第7款規定：「公務機關：指 

      依法行使公權力之中央或地方機關或行政法人」。故刑法 

      第361 條之立法理由雖有闡述「由於公務機關之電腦系統 

      如被入侵，往往造成國家機密外洩，有危及國家安全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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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並不當然反論「未造成國家機密外洩，即不該當此 

      法條之構成要件」。倘立法者真有從嚴規範限縮本條適用 

      僅限於國家機密外洩情形，則刑法第361 條自應訂為「對 

      於公務機關之電腦或其相關設備，犯前3 條之罪，『致國 

      家機密外洩』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將「致國家機密 

      外洩」之構成要件匡入，以明該罪之構成要件。今立法者 

      未為此設計，可知立法理由所提及「國家機密之外洩」， 

      僅係闡述倘妨害電腦使用罪之客體如為「公務機關之電腦 

      」， 將危及公務機關對於資訊管控之機密安全性，所生危 

      害較非公務電腦嚴重，而有加重處罰之必要，非謂須涉及 

      「依國家機密保護法之法定程序核定為機密等級之國家機 

      密」外洩，方有此條之適用。又前開條文之立法理由已清 

      楚定義「公務機關」即為依法行使公權力之中央或地方機 

      關或行政法人，本案被告所利用之電腦設備係屬行使公權 

      力之中央機關即移民署嘉義縣專勤隊所有，原（確定）判 

      決以所取得之入出境資料非屬國家機密，增加法無明文之 

      構成要件，據以排除本條之適用，顯已悖離該條立法理由 

      「公務機關」之定義，原（確定）判決顯有判決適用法則 

      不當之違法。 

  三、原確定判決與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08年度軍訴字第2號刑事 

      判決（下稱軍訴2號判決）相互矛盾：按軍訴2號判決係認 

      「任職於憲兵指揮部嘉義憲兵隊之被告陳賜高就取得曾茂 

      恩入出國資料，並向廖嘉雯洩漏曾茂恩之入出國資料、刑 

      案資料，所為係犯刑法第132條第1項之洩漏國防以外秘密 

      罪及刑法第361條、第359條無故取得公務機關電腦之電磁 

      紀錄罪。被告陳賜高先後委由不知情之汪哲宇專員登入內 

      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資訊系統，及利用不知情之不詳員警 

      透過內政部警政署刑案資訊系統查詢曾茂恩之入出國資料 

      、個人戶籍資料、刑案資料等資料之行為，為間接正犯。 

      被告陳賜高與廖嘉雯就取得曾茂恩入出國資料行為，有犯 

      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即軍訴2 號判決認其 

      被告陳賜高與原確定判決之被告廖嘉雯係共同正犯；惟軍 

      訴2號判決認共同正犯陳賜高，係犯刑法第361條、第 359 

      條無故取得公務機關電腦之電磁紀錄罪，而原確定判決卻 

      認被告（共同正犯）廖嘉雯「至多係成立刑法第359 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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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取得他人電腦電磁紀錄罪」，兩確定判決顯相互矛盾 

      。 

  四、原確定判決與其他確定判決見解迥異，實有統一適用法律 

      之必要，謹擇以下數則供參： 

    ㈠臺灣高等法院109 年度上訴字第2785號判決：「被告案發 

      當時為替代役男，明知應依法據實申請加班時數，竟為貪 

      圖己便，輸入蕭竹君差勤系統帳號、密碼而入侵公務機關 

      電腦，利用蕭竹君管理權限以『變更加班時數之電磁紀錄 

      』」；「被告所犯刑法第359條無故變更公務機關電腦之 

      電磁紀錄罪之法定刑度為5 年以下有期徒刑，且依刑法第 

      361條須加重其刑至2分之1 」。本件判決就被告所為與國 

      家機密無涉之「變更加班時數之電磁紀錄」，認有刑法第 

      361條之適用。 

    ㈡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9年度上訴字第499號判決：「周 

      亭汝未得蕭逸騏、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同意或授權，先拔 

      取蕭逸騏之自然人憑證IC卡，插在自己之電腦讀卡機上， 

      再透過網際網路連結至勞保局之Ｅ化服務系統專區，以蕭 

      逸騏自然人憑證帳號，輸入因工作上得知之蕭逸騏自然人 

      憑證IC卡之預設pin 碼，無故侵入勞保局之公務電腦資料 

      庫後，取得蕭逸騏之歷年投保資料並列印 」；「 核被告所 

      為，係犯刑法第361條、第358條無故輸入他人帳號密碼侵 

      入公務機關電腦罪，及刑法第361條、第359條無故取得公 

      務機關電腦之電磁紀錄罪」。本件判決就被告所為非屬國 

      家機密之「取得蕭逸騏歷年投保資料」，認有刑法第 361 

      條之適用。 

    ㈢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8年度軍上訴字第1號判決：「李 

      昀蓁為查知其他同仁約談內容，擅自從郭耀仁所保管使用 

      之公務電腦開啟並檢視郭耀仁所製作「陸軍南區專長訓練 

      中心本部連人員約談狀況表」此項輔考資料之電磁紀錄後 

      ，另行存檔而取得該電磁紀錄」；「 被告係犯刑法第 134 

      條、第361 條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犯無故取 

      得公務機關電腦之電磁紀錄罪」。本件判決就被告取得非 

      屬國家機密之「陸軍南區專長訓練中心本部連人員約談狀 

      況表」，認有刑法第361條之適用。 

    ㈣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399號：「查被告於密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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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時、地，無故輸入告訴人之帳號、密碼而侵入公務機關 

      電腦，並取得告訴人之電子兵資電磁紀錄，致生損害於告 

      訴人及公務機關對於資訊管控之機密安全性」；「 被告犯 

      無故輸入他人帳號、密碼侵入公務機關電腦罪，公務員假 

      借職務上機會，故意犯無故取得公務機關電腦之電磁紀錄 

      罪」。本件判決就被告取得非屬國家機密之「告訴人之電 

      子兵資電磁紀錄」，認有刑法第361條之適用。 

  五、綜上說明，原確定判決顯有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且 

      就關於適用刑法第361 條之見解與其他確定判決之見解發 

      生歧異，涉及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之重要性。爰依刑事訴 

      訟法第441條、第443條提起非常上訴，以資糾正。 

貳、本院查： 

  一、被告廖嘉雯（下稱被告）被訴與陳賜高，共同利用任職於 

      內政部移民署嘉義縣專勤隊（下稱被害機關）之不知情之 

      汪哲宇，經汪哲宇利用其公務電腦設備，查得曾茂恩之入 

      出境資料後，將之複製並輾轉傳送予被告，而認被告涉犯 

      刑法第361條、第359條無故取得公務機關電腦之電磁紀錄 

      罪嫌。原確定判決援引本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3633號判決 

      意旨：「刑法第361條，對於公務機關電腦，犯同法第358 

      條至第360條之罪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 ；其立法理由敘 

      明：『由於公務機關之電腦系統如被入侵，往往造成〈國 

      家機密〉外洩，有危及〈國家安全〉之虞，因此對入侵公 

      務機關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犯行，加重刑度，以適當保護 

      公務機關之資訊安全，並與國際立法接軌。本條所稱公務 

      機關，係指〈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按：已修正更 

      名為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 條所定之公務機關』。是應依 

      該條規定予以加重處罰之對象，僅限於符合電腦處理個人 

      資料保護法第3 條所定之公務機關；且因係對於公務機關 

      電腦中與『國家機密』有關之電磁紀錄，予以入侵，致危 

      及該公務機關之資訊安全，才有加重處罰之適用」，以曾 

      茂恩之入出境資料，並未依國家機密保護法之規定核定為 

      機密等級，非屬國家機密為由，認被告被訴事實與刑法第 

      361條之要件不符，無從依刑法第361條規定論處，至多僅 

      成立屬告訴乃論之刑法第359 條之無故取得他人電腦電磁 

      紀錄罪；惟因被害機關並未提出告訴，故認本件未經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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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而撤銷第一審論處被告罪刑之判決，改判諭知公訴 

      不受理。 

  二、有關犯刑法第361條、第359條之無故取得公務機關電腦或 

      其相關設備（下稱公務機關電腦）之電磁紀錄罪，此電磁 

      紀錄是否以與「國家機密」有關者為限，因本合議庭擬採 

      之否定說見解，與前述之本院先前裁判歧異，乃提出以下 

      說明，於110年11月4日，以110年度台非徵字第161號徵詢 

      書徵詢本院其他刑事庭是否支持： 

    ㈠法律之解釋，始於文義解釋，終亦不能超過其可能之文義 

      ，若法文之文意明確，無複數解釋可能性時，即僅能為文 

      義解釋。刑法第361 條規定：「對於公務機關之電腦或其 

      相關設備犯前3 條之罪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依其文 

      義，行為客體為公務機關電腦，或其內之電磁紀錄。並無 

      文意不明確情形，應無另尋求立法解釋之必要。以刑法第 

      359 條之無故取得他人電腦之電磁紀錄，致生損害於公眾 

      或他人為例，其侵害之對象如為公務機關電腦，並因而取 

      得該電腦內之電磁紀錄，即應成立刑法第361 條之罪，不 

      以電磁紀錄之內容與「國家機密」有關者為限。本院前述 

      裁判援用刑法第361 條之立法說明，認為取得之電磁紀錄 

      須與「國家機密」有關，已逾越法文文意，限縮法律所未 

      規定之範疇。況所稱「國家機密」倘指經依國家機密保護 

      法核定之國家機密，則非屬國家機密但屬「一般公務機密 

      」之電磁紀錄被侵害時，即不能適用刑法第361 條，而僅 

      能以刑法第358條至第360條論罪，甚或不能論罪，於法律 

      規範本旨，應屬有違。 

    ㈡依法律體系，刑法第2 編第36章「妨害電腦使用罪」，係 

      依其保護（侵害）對象之不同，分為個人（他人）之電腦 

      （刑法第358條至第360條，下稱個人電腦）與公務機關電 

      腦（刑法第361 條）二類，其餘規範之要件並無不同。亦 

      即，刑法第361條係以借犯第358條至第360 條之罪，但以 

      公務機關電腦取代個人電腦，作為其犯罪之構成要件，並 

      以所借之罪之基準刑加重其刑至2分之1為其法定本刑，而 

      屬於借罪又借刑之雙層式立法方式。換言之，公務機關電 

      腦或個人電腦內之電磁紀錄，其公私屬性、重要與否，或 

      有無保護必要等，容或不同，但於刑法第361 條，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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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係公務機關電腦外，並無作不同解釋之餘地。此由行政 

      院、司法院會銜提案增訂刑法第361 條之立法說明謂：「 

      二、由於公務機關之電腦系統如被入侵往往造成國家機密 

      外洩，有危及國家安全之虞，最近駭客入侵我國政府機關 

      之網站即為一例。故建議參採美國聯邦法典……規定，區 

      別入侵政府之電腦系統與一般個人使用之電腦系統之處罰 

      ，對入侵公務機關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犯行加重刑度，以 

      適當保護公務機關之資訊安全，並與國際立法接軌。至於 

      入侵金融機構電腦之行為，現行刑法第339條之3……已有 

      規範，毋庸於本章重複規範」等語（見立法院公報第92卷 

      第29期第145、146頁），亦可印證刑法第361條與第358條 

      至第360 條規定，所不同者，僅在公務機關電腦與個人電 

      腦之區別，無關其等電磁紀錄之內容是否與國家機密有關 

      。至於刑法第361 條之加重規定，或在突顯公務機關電腦 

      系統應受保護之重要性，或如前述立法說明所載，係因適 

      有我國政府機關電腦被駭之背景，與電磁紀錄內含國家機 

      密與否無關。 

  三、徵詢程序結束後，受徵詢之各刑事庭，與本合議庭擬採否 

      定說之見解，均無不同，已達統一法律見解之功能，無須 

      提案予刑事大法庭裁判，即應依該見解就本案逕為終局裁 

      判。 

  四、原確定判決以被告利用不知情之汪哲宇，自公務電腦設備 

      取得之上開入出境資料，並非依法核定之國家機密為由， 

      認與刑法第361 條規定之構成要件不合，依前述說明，自 

      有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且因涉及之法律見解有闡釋 

      必要而與統一適用法令有關，非常上訴意旨執以指摘原確 

      定判決違背法令，為有理由；惟因不受理判決尚非不利於 

      被告，僅由本院將原確定判決關於違背法令部分撤銷，以 

      資糾正。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1 款前段，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2    月    2     日 

                  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  林  立  華 

                                  法  官  謝  靜  恒 

                                  法  官  王  敏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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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李  麗  珠 

                                  法  官  林  瑞  斌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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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非字第 172 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110 年 12 月 02 日 

裁判案由：貪污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台非字第172號 

上 訴 人 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 

被   告 胡英明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貪污案件，對於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中華民 

國109年4月15日刑事確定判決（108年度原重上更一字第1號，起 

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02年度偵字第229、421、930、35 

96號），認為部分違背法令，提起非常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胡英明罪刑部分（不含沒收）撤銷。 

胡英明犯貪污治罪條例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及不正利益罪，處有 

期徒刑肆年拾月，褫奪公權肆年。 

    理  由 

壹、非常上訴理由稱：「一、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者， 

    為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 378條定有明文。又按犯貪污治 

    罪條例第4條至第6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有所得並自動 

    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該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亦 

    有明文。依最高法院 21年上字第369號判例所示：『受賄罪 

    之客體，一為賄賂，二為不正利益，所謂賄賂，指金錢或可 

    以金錢計算之財物而言，所謂不正利益，指賄賂以外足以供 

    人需要或滿人慾望一切有形無形之利益而言。』之意旨，足 

    見所謂『財物』係指可以金錢計算之物品。『不正利益』則 

    為賄賂以外，足以供人需要或滿人慾望一切有形無形之利益 

    ，且不以經濟上之利益為限（參照最高法院 27年9月19日決 

    議）。是『財物』與『不正利益』係全然不同之概念，不可 

    混為一談。此觀之該條例第12條條文將『財物』與『不正利 

    益』分列，自可明暸。最高法院74年台上字第1355號判例雖 

    因法律已修正，不再援用，惟其意旨：『戡亂時期貪污治罪 

    條例第10條規定應予追繳沒收者，係以被告貪污所得之財物 

    為限，而“不正利益”既無明文規定，自不能包括在內。』 

    ，亦可作為『財物』與『不正利益』係不同概念之佐證。迨 

    105年6月22日，為配合刑法沒收新制，該條例修正第10條、 

    第20條相關規定，但未修正第8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足見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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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例有關犯罪所得沒收之範圍，與該項前段得以減輕其刑之 

    繳交所得財物範圍，並不相同。該項前段所謂：『自動繳交 

    全部所得財物』，當然不包括不正利益。立法者或因供人需 

    要或滿人慾望之不正利益，不論有形、無形，均無客觀之價 

    值；或其不限於經濟上之利益，難以計算其價值；或其價值 

    需經法院為最終之認定，被告不易於判決確定前繳交，因此 

    立法者故意將『不正利益』排除。是被告如犯該條例第 4條 

    至第 6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 

    即應依該規定減輕其刑。法院如以被告尚有其他『不正利益 

    』未繳交為由，而認不符合該規定，不予減輕其刑，即有判 

    決不適用法則之違背法令。二、經查被告胡英明於102年1月 

    23日、在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下稱原署）檢察官訊問時供 

    稱：『（卓溪鄉公所於101 年11月初下單予晶亮公司採購LED 

    路燈40盞……，你在這個40盞 LED路燈採購案中，有無收到 

    林錦坤給付之賄賂？）有。……。我拿到之後我先跟蘇正清 

    說，有廠商送錢到我這裡來，蘇正清說他拿一半就好，我就 

    在蘇正清的辦公室轉交其中6萬5,000元給蘇正清。我自己拿 

    到了 6萬2,000元 』、『（ 綜上，對於你所涉嫌之貪污治罪條 

    例第 5條第1項第3款之職務上行為收受賄賂罪，你是否認罪 

    ？）我認罪』等語（見原署102年度偵字第229號卷四第41頁 

    至第43頁）。至102年1月25日原署檢察官再次訊問時，被告 

    再度自白犯罪，並繳交全部所得財物新臺幣6萬2,000元，有 

    該訊問筆錄、原署扣押物清單及原署贓證物款收據足稽（見 

    原署102年度偵字第229號卷四第132頁至第136頁）。是被告 

    犯該條例第 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上行為收受賄賂、 

    不正利益罪，在偵查中自白，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自 

    應依該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減輕其刑。而原判決竟以被告尚 

    有接受林錦坤招待餐飲價值約 5,000元之不正利益未繳交， 

    不符合該規定，而不予減輕其刑，參照前開說明，自有判決 

    不適用法則之違背法令。三、案經確定，且對被告不利，爰 

    依刑事訴訟法第441條、第443條提起非常上訴，以資糾正及 

    救濟。」等語。 

貳、本院按判決所載理由矛盾致適用法條錯誤者，當然為刑事訴 

    訟法第 447條第1項第1款之判決違背法令，如不利於被告， 

    即應將其撤銷，並就該案件另行判決。又刑事實體法所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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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財物、動產或賄賂（例如刑法第38條第1項及第2項之違 

    禁物及犯罪物、第121條之公務員收受賄賂、第175條之放火 

    或失火燒燬物、第266條第1項之賭博財物、第320條第1項之 

    竊取動產、第325條第1項之搶奪動產、第328條第1項之強盜 

    取物、第333條第2項之準海盜掠奪財物、第339條第1項之詐 

    欺使人將物交付、第346條第1項之恐嚇使人將物交付、第34 

    9 條之收受贓物等），其概念相類或內涵重疊，然均有別於 

    刑法（指廣義刑法）上所稱之不正或不法利益（例如刑法第 

    121 條之公務員收受不正利益、第328條第2項之強盜得財產 

    上不法利益、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財產上不法利益、第34 

    6條第2項之恐嚇得財產上不法利益等）。再貪污治罪條例之 

    收受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分別係以賄賂或不正利益為公務員 

    所收受之客體，兩者互異，且係平行分立之構成要件要素。 

    所謂「賄賂」，指金錢或可以金錢計算其價值之有形財物； 

    所謂「不正利益」，則指賄賂以外足以供人需要或滿人慾望 

    之一切有形或無形利益。而犯同條例第4條至第6條之罪，在 

    偵查中自白，且如有所得，同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既僅明文 

    規定「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而不 

    及於「不正利益」，則行為人犯同條例第4 條第1項第5款對 

    於違背職務行為收受賄賂及不正利益罪，在偵查中自白，並 

    自動將其收受之全部所得賄賂（即財物）繳交扣案者，不論 

    其所得之不法利益已否繳交，均應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此 

    外，刑罰及沒收均屬刑事法律對於犯罪或不法行為之反應， 

    在沒收之脈絡下，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 

    財）物（均含動產與不動產）、財產上（有形與無形或積極 

    與消極）利益及其孳息，皆應澈底剝奪而予以宣告沒收，此 

    與上揭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減刑規定，彼此之規範目的 

    及效果互殊，本即併行不悖。本件被告貪污案件，原確定判 

    決於其事實內認定被告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有收受現金賄 

    賂新臺幣（下同）6萬2,000元，以及價值 5,000元餐飲招待 

    不正利益之犯行（見原判決第9頁倒數第4 行至第10頁第3行 

    及第11頁倒數第9至4行），並於理由內論敘：所謂賄賂，係 

    指金錢或可以金錢計算之財物，而所謂不正利益，則指賄賂 

    以外足以供人需要或滿足人慾望之一切有形或無形利益等旨 

，復謂被告所得「財物」不僅6萬2,000元，尚包括接受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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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待價值5,000元餐飲之不正利益云云（見原判決第47頁第5 

至7行及第52頁第7至9行）。原確定判決既認為賄賂（財物） 

    與不正利益有別，卻就被告所接受價值 5,000元之餐飲招待 

    ，一方面於事實內認定係被告所收受之不正利益，另方面卻 

    於理由內說明被告所得之財物（賄賂），尚包括該等價值5, 

    000 元之餐飲招待云云，兩相齟齬，理由顯然矛盾。茲原確 

    定判決既認定被告就本件被訴對於違背職務行為收受上揭賄 

    賂及不正利益之犯行，業於偵查中自白不諱，並將其所收受 

    之財物即賄賂6萬2,000元全數繳交扣案，則被告前揭所為已 

    符合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關於「在偵查中自白，如 

    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減輕其刑」之要件，而應 

    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乃原確定判決卻謂被告並未一併將其 

    所收受價值5, 000元餐飲招待不正利益繳回，不符上開減刑 

    規定關於「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要件，而無從適用該 

    規定減輕其刑云云（見原判決第52頁第 7至13行），核係就 

    該等有利於被告之減刑規定，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要件，其 

    理由矛盾致適用法條錯誤，而影響於判決之結果，依上述說 

    明，自屬判決違背法令。案經確定，且於被告不利，非常上 

    訴意旨執以指摘，洵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罪 

    刑（沒收部分除外）部分撤銷，並以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 

    含犯罪情狀顯可憫恕而得酌量減輕其刑等量刑事由）為基礎 

    ，依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及刑法第59條減刑之規定 

    遞予減輕其刑後，另行判決如主文第2 項所示，以資糾正及 

    救濟。至原判決適用民國105年7月1 日施行生效之修正後刑 

    法第38條之1第1項及第3 項之規定，宣告被告相關犯罪所得 

    沒收暨追徵部分，係具有獨立性之法律效果，已非從刑，且 

    非常上訴意旨亦未指摘原判決關於沒收部分有何違法，而原 

    判決關於沒收部分，就本件非常上訴而言，與其本案罪刑部 

    分尚無不可分關係，並無合一審判之必要，該部分自不在本 

    院審判範圍，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447條第1項第1款，貪污治罪條例 

第4條第1項第5款、第8條第2項前段、第17條、第19條，刑法第1 

1條、第37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2    月    2     日 

                  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郭  毓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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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林  英  志 

                                  法  官  林  靜  芬 

                                  法  官  周  盈  文 

                                  法  官  蔡  憲  德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2    月    2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 1億元以下罰金： 

（本項第一至四款略） 

五、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 

    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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